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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選讀辦法

第1條  為配合「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執行，以期有效結合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的連結性及學生修習之課程的整合性，制定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以提昇學生就業競爭之優勢並養成具有服務利他之人文關懷能力，訂定本辦法以為學生選讀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之依據(以下稱本辦法)。凡修習本學程規定學分之學生，將發給學程結業證明書。
第2條  通識學院為本學程之主辦單位，負責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與行政執行業務，老人福利與事業系為協辦單位。

第三條  學生選讀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2 學分(包含老人福利與事業系專業課程至少12學分、通識學院通識課程至少10學分)。

第四條  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選讀本學程，並需通過通識學院的申請資格審查，方得以取得選讀資格。

第五條  學生申請修讀本學程得依通識學院與老人福利與事業系公告之申請辦法至通識學院所屬辦公室填表申請。
第六條  學生修讀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理選課。

第七條  本學程之課程，以隨班附讀為原則，每學期每門課選課原則不得造成該班總人數超過60人；必要時得開設專班，並另收學分費，則人數不在此限。

第八條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檢附學程結業證明申請表及成績單向通識學院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報請本校發給學程證明書。

第九條  選讀本學程之學生可於中途放棄學程之修讀，但必須至通識學院辦公室填寫「修讀學程放棄聲明書」。

第十條  本辦法經通識學院通過，照會協辦單位老人福利與事業發展系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弘光科技大學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修讀說明

一、成立宗旨：
為配合「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執行，以期有效結合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的連結性及學生修習之課程的整合性，制定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以提昇學生就業競爭之優勢並培育具有服務利他之人文關懷能力，養成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之知能與實踐，而規劃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以提昇學生就業競爭之優勢。
二、修讀資格：
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均可申請選讀本學程。
三、登記修讀學程：

(一)修讀本學程之學生，請依通識中心公告之辦法，至通識中心領取「學程申請表」登記學程修習資格，並依教務處教學組公告之期限內，至通識中心填寫「學程選課單」辦理選課。

(二)錄取學生登記選課依先後順序辦理，每學期每門課選課原則不得造成該班總人數超過60人。若該學期已超過該門課可修習人數上限，學生不得要求增加修習人數，但另行開設專班則不在此限之內。

四、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修習課程如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課程表所列(老人福利與事業系專業課程至少12學分、通識學院通識課程至少10學分，合計至少22學分)。學生可以跨系選課方式，至他系修讀學程所列之課程，也可以學生已修本系之相同科目申請抵免。修讀學分之認定由通識學院辦理審查。選讀學程學分需列入每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中計算。

五、選讀結果：

凡學生修滿本學程所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程證明書。因故未能修畢學程者，可於中途申請放棄，已修得之學分，若非屬於所屬各系課程者，則以選修學分計算之，惟是否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仍須經所屬各系同意。

六、結業證明申請方式：

學生應於畢業前公告時程內檢附學程結業證明書申請表及成績單正本向通識學院辦公室辦理申請手續。

952-982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課程表
	專業課程（由老人福利與事業系開設）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 時數
	備註

	
	必修
	社區組織與社區工作
	2學分2小時
或3學分3小時
	6

學
分

	
	
	方案規劃與評估
	2學分2小時
或3學分3小時
	

	
	
	社會團體工作
	2學分2小時
或3學分3小時
	

	
	選修
	志願服務
	2學分2小時
	6

學
分

	
	
	社會個案工作
	2學分2小時
或3學分3小時
	

	
	
	非營利組織管理
	2學分2小時
或3學分3小時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學分2小時
	

	
	
	老人健康促進
	2學分2小時
	

	
	
	社會福利行政
	2學分2小時
或3學分3小時
	

	通識課程（由通識學院開設）
	必修
	文化人類學
	2學分2小時
	2學分

	
	選修1

生命科學分類通識（2學分）
	生物之美
	2學分2小時
	8學分：（四個領域必選一）

	
	
	中醫保健
	2學分2小時
	

	
	
	人類疾病與醫療史
	2學分2小時
	

	
	
	科技與生命倫理（981）
	2學分2小時
	

	
	選修2

自然科學分類通識（2學分）
	人與環境
	2學分2小時
	

	
	
	自然科學的科普書籍導讀
	2學分2小時
	

	
	
	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環保議題
	2學分2小時
	

	
	
	現代生活與心理衛生
	2學分2小時
	

	
	
	生活防災（972）
	2學分2小時
	

	
	
	生活中的化學與新聞（981）
	2學分2小時
	

	
	
	安全教育（981）
	2學分2小時
	

	
	
	地球科學與天然災害（982）
	2學分2小時
	

	
	
	節能減碳與永續發展（982）
	2學分2小時
	

	
	
	生態、性別與生活（982）
	2學分2小時
	

	
	選修3

社會科學分類通識（2學分）
	性別與社會
	2學分2小時
	

	
	
	新聞與社會現象
	2學分2小時
	

	
	
	法律與生活
	2學分2小時
	

	
	
	觀光休閒概論（972）
	2學分2小時
	

	
	
	媒體識讀（972）
	2學分2小時
	

	
	
	醫病關係（972）
	2學分2小時
	

	
	
	老人照護-人文與科技的整合（972）
	2學分2小時
	

	
	
	台灣社會問題（981）
	2學分2小時
	

	
	
	多元社會與新移民家庭（981）
	2學分2小時
	

	
	
	全球化與社會發展（981）
	2學分2小時
	

	
	選修4

人文藝術類分類通識（2學分）
	人類文明的發展
	2學分2小時
	

	
	
	宗教精神與人類生活
	2學分2小時
	

	
	
	美感經驗與文學欣賞
	2學分2小時
	

	
	
	孫子兵法與人生（972）
	2學分2小時
	

	
	
	影像閱讀與人文關懷（972）
	2學分2小時
	

	
	
	宗教藝術欣賞（972）
	2學分2小時
	

	
	
	紀實影像解析（982）
	2學分2小時
	

	
	
	台灣傳統建築欣賞（982）
	2學分2小時
	

	
	
	時尚生活美學（982）
	2學分2小時
	

	合計至少修習學分數
	22學分



＊文化人類學為人文社會學院之院通識課程，由人文社會學院開設。
選課須知：
1、 凡上表所列之所有課程，均可列入符合學程之學分。

2、 根據學則規定，相同課程學分數不得重覆計算。

二、應屆畢業生方可跨部選課。

三、學生修讀本學程課程，應於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理選課。

四、選修之學程學分，需列入本學期修課學分計算，不可超過上限。

五、所選課程應受該班修課人數之限制。

六、修讀本學程之學生除須修習上表所列老人福利與事業系開設課程至少12學分之外，另需修習通識課程至少10學分。

七、每學期選課之前，該學期學程之課程表公布於通識學院及老人福利與事業系之網站，並email相關訊息予已申請修讀學程之同學。每學期開設課程若有異動，課程表內所有曾開課程均可列入計算。    
弘光科技大學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E-mail
	

	電話
	
	手機號碼
	

	學制
	□ 日間部 □進修部
	□ 在職專班
	

	
	□ 四技   □二技
	班別
	

	現在通訊處
	

	備註
	


備註：

1.報名截止日：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確定日期詳見通識學院公告。

2.錄取名單公告於通識學院網站(http://gec.hk.edu.tw/gec/)和老人服務與事業系網站(http://rhm.hk.edu.tw/rhm.htm)之最新消息內。

3.學程辦法與相關注意事項，詳見通識學院和老人服務與事業系網站。

4.請錄取同學依學校每學期開學公告期限內辦理選課。

5.相關問題詢問，請洽通識學院  04-26318652 轉6003

弘光科技大學放棄修讀學程聲明書

	修習學程類別
	
	登記年月日
	

	棄權生效學期
	　　　　　　　學年度            學期（含）起     

	申請人姓名
	
	學號
	

	
	
	電話
	

	學　　制
	□日間部□進修部
	系別
	

	
	□四技  □二技
	班別
	

	戶籍地址
	

	現在通訊處
	

	　本人___________申請放棄修讀___________學程，絕無異議，

特此聲明。

此      致

弘光科技大學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放棄後不得再次修讀本學程或申請領取學程修畢證明書

        弘光科技大學學程結業證明書申請表      表一
	申請學程名稱： 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出生：_______ 年_______ 月_______ 日

學號：________________

就讀：□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______________系所

聯絡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1.證書申請時間：畢業考後二週內提出申請。

2.請填具本表一及表二，並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

3.本表一及表二請至通識學院辦公室(L504)領取，或由學程相關網頁下載。

	審查結果
	□  合格
	□ 不合格


        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學程已修科目表      表二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修讀學期
	開設系所
	備註
	審查欄

（由審查委

員填寫）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合計：＿＿＿＿＿＿＿ 學分

初審結果： □ 合格 □ 不合格

審查委員：

通識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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